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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
新工廠開始營運

本公告乃根據上市規則第13.09(1)條而作出。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位於本集團於中國廣州市現有生產基地上的七層高新工廠將自二零
零九年十一月十八日起開始營運。

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09(1)條而作出。

京信通信系統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「本集團」）之董事會（「董
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位於本集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（「中國」）廣州市現有生產基地上的七
層高新工廠（「該工廠」）將自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八日起開始營運。該工廠由本公司的
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京信通信系統（廣州）有限公司實益擁有。

由於業務增長，製造訂單數量已超出本集團現有廠房的產能。為應付增長中的需求，本集
團因而興建該工廠以提升其無線優化、天線及子系統、無線傳輸與接入（DMS 及 WLAN）
及其他相關創新產品的產能。該工廠的總建築面積約為24,000平方米。截至本公告日期，
興建該工廠的總成本約為60,000,000港元，而購買新機器將產生額外成本。隨著該工廠
投入營運，本集團的產能預期將增加一倍，此標誌著本集團持續發展的新里程碑。在產
能如前述提升後，本集團預期將受惠於規模經濟效益，並可將產品在較短時內交付予其
客戶。整體而言，董事會對全球電子通信基建行業的前景抱持樂觀態度，並認為該工廠
將有助本集團於此前景光明的行業中，保持其相對於其他參與者的競爭優勢。董事會預
期，該工廠將可為本集團及本公司股東帶來最大回報。

承董事會命
京信通信系統控股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唐澤偉

香港，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六日
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董事會由以下執行董事組成：霍東齡先生、張躍軍先生、唐澤偉先生、伍江成先生、嚴紀慈
先生、鄭國寶先生及楊沛燊先生；及由以下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：姚彥先生、劉紹基先生及劉彩先生。


